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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小組主要任務如下：

    （一）蒐藏史料文物之諮詢與指導。

    （二）蒐購、受贈、公立機關團體移撥，以及其他有關入館蒐藏相關事項之審議。

    （三）蒐藏史料文物之建議參考價格。

八、本館計畫蒐藏之史料文物，經本小組認為具珍貴保存價值，並審議通過者，入館典藏時

    均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」之規定辦理財產管理作業。


